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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更优条件
让居家养老更便捷

□卞广春

今年，崇川区将结合居
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
升行动，筛选出高龄失能和
半失能的特殊困难老年人
家庭 406户，以每户 7000
元的标准实施家庭养老床
位建设。

（6月12日本报2版）

让长期生活不能自理
的高龄失能和半失能老年
人，增添生活的信心，增强
自理能力，一直是家庭成员
关怀老人的基本愿望。崇
川区今年将为 406 户特殊
困难老年人家庭实施养老
床位建设，揭开了家庭养老
的崭新一页。

我国已经进入深度老
龄化社会。老龄化社会，需

要有更多着眼于老年人生
活、养老、医疗层面的变革，
社会和个人都要跟上适老
化进程。将居家养老摆上
议事日程，集家庭、社区、社
会、政府等多方力量，让所
有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
乐，已经成为广大居民关注
的话题。

养老床位建设，让特殊
困难家庭照顾高龄失能和半
失能老人变得更加轻松。
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家
庭养老床位建设这个答案
很美也很理想。这解决了
居家养老的诸多困惑，有效
防止和避免了老人长期一个
姿势卧床，不方便坐起来或
者翻身而生褥疮的问题。

家庭养老床位建设为

居家养老拓宽了思路。为
居家养老创造更优条件，家
庭要尽其所能，“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社会各界也应
在投资理念上、资金安排
上，养老硬件配备和技术措
施及养老事业等方面，提出
新的计划和应对办法。同
时，结合“老有所养”，完善
就业、志愿服务、社区治理
等政策措施，充分发挥低龄
老年人的作用。让老年人得
到理想的安置，让老年人安
享晚年，能解决年轻人的后
顾之忧，也为“百善孝为先”
注入了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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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饮者担责”并非不近人情
□政青

建筑工人休息日聚会
饮酒，酒后到建筑工地附近
河流捕鱼溺亡，损失赔偿责
任该由谁承担？海门法院
在这起案件中，判决共同饮
酒者顾某赔偿8万元。

（6月12日本报7版）

“同桌饮酒出事后被追
责”的新闻已经屡见不鲜。
然而在一些人看来，这似乎
有点“不近人情”：大家都是
成年人，理应对自己的行为
负责。喝酒的时候痛快了，
酒后出事了，就怪劝酒的
人，甚至还把账“赖”在别人
头上。这不是找“冤大头”
吗？事实并非如此。

对同饮者追责的意义，
首先是有助于改变畸形的
酒文化。无节制劝酒本身
就是一种不良甚至恶俗文
化。不能喝的非喝，伤身体
不说，更是埋下健康隐患、
安全隐患。喝酒搞道德绑
架，把喝酒跟面子、跟关系
好坏联系在一起，这样的酒
喝起来岂不是一种负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基于劝酒行为的过错
性，且与严重后果存在因果
关系，理应承担相应的侵权
责任。事实上，在一次次类
似案例的判决之下，不劝酒
尤其是不强行灌酒，已经成
为越来越多饮酒者的自觉

选择。而这起案子也提醒
我们，对于不该喝不该劝的
酒，谁都有责任出来制止，
不能做“沉默的大多数”。

喝酒在酒桌，责任在全
程，尤其是酒后的照顾及送
返。作为酒桌上的同饮者，
相互之间理所应当进行劝
阻、提醒、照顾，这不仅是道
德上的义务，也是一种法律
上的义务。特别是对于酒
醉或出现不良反应可能危
及人身安全、生命安全的，
同桌共饮人更应当及时劝
解、照顾、通知家属、将其安
全送回家或协助送往医疗
机构救治，从而在源头上最
大限度避免意外的发生。

高校毕业生勿让档案“走丢了”
□廖卫芳

毕业季临近，市人社部
门提醒广大高校毕业生，无
论是就业创业，还是考公考
研，抑或是出国深造，都别
忘了关注档案去向，切忌个
人自带或者保管档案。

（6月12日本报2版）

眼下，正值各地高校毕
业季，高校毕业生们纷纷走
出校门，回归社会。借此，
笔者想提醒广大高校毕业
生一句话：别让自己的个人
档案“走丢了”。

众所周知，档案是个人
政治面貌、学习经历和工作
经历的记录，也是人事管理
和服务的依据，在校时被称
为学生档案，毕业后被称为
人事档案。可以说，个人档

案很重要，万万丢不得。
据了解，高校毕业生离

校时，学校会根据其就业去
向转递档案。如果到机关、
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或定
向招生就业的，档案会转递
至就业单位或定向单位；如
果是到非公单位就业，档案
会转递至就业地或户籍所
在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
理服务机构。而如果毕业时
还未找到工作，则可以选择
将档案转递至户籍所在地
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
务机构保管，或按规定在原
高校保留两年。这说明，个
人档案既不能个人自带，也
不能个人自我保管。

笔者以为，防范个人档
案“走丢”，还需高校毕业生

多加留意。一方面，高校毕
业生要严格按照档案转递
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及时把
个人档案转递至工作单位
或户籍地保管，严禁个人自
带或者保管档案。另一方
面，高校毕业生要知晓档案
保管、档案查询等服务不收
取任何费用，切莫被非法程
序的收费骗局所忽悠、所欺
骗，从而造成不必要的经济
损失。

当然，人社部门也应
做好必要的提醒服务，既
要提醒高校毕业生及时把
个人档案转递至工作单位
或户籍地，又要提醒高校
毕业生谨防档案骗局，从
而确保高校毕业生个人档
案的安全。

“降温神器”引热议

天气渐热，暴晒后的汽车
秒变“蒸笼”，因此不少人被降
温喷雾“种草”。摇一摇、喷一
喷，一秒降温、迅速制冷，对此
类“降温神器”，有人夸赞，但也
有人吐槽使用时隐患多多。对
此，你怎么看？

杜绝高空抛物

5月21日凌晨，北京一栋
高层居民楼的 27 层突发火
灾。经查，28层的住户吸烟后
乱扔烟头，掉入27层住户的阳
台，导致火灾。目前，肇事者
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6月12日本报5版）

守护安全人人有责
□井夫

近年来，各地因高空抛物
或高空坠物而受到法律严惩
重处的案例有很多，这无疑具
有一定的警示意义。

一方面，实施高空抛物行
为者，要充分认识到高空抛物
的危害性及肇事者可能要承
担的法律责任，养成文明的生
活习惯，杜绝高空抛物。另一
方面，广大民众在日常生活
中，要注意观察门窗是否出现
松动脱落，外窗玻璃是否变
形、破裂或发生松动，阳台等
悬挂物是否松动，阳台种植植
物、花盆等是否有坠落风险
等，避免出现高空坠物事件。

守护“头顶安全”人人有
责。笔者衷心希望每一位居住
高楼的居民既要增强安全意
识，又要增强法律意识，从我做
起，自觉远离高空抛物，或防范
高空坠物，从而切实避免高空
抛物或高空坠物悲剧的发生。

做好教育管理工作
□云祥

近年来，全国多地曝出高
空抛物伤人毁物事件，如何防
止“祸从天降”，成为公众颇为
揪心的问题。

2019年11月，最高人民法
院印发《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
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提
出要充分发挥刑罚的威慑功
能，只要有高空抛物行为，且行
为客观上对他人人身和财产安
全构成威胁，不论动机、后果如
何，视情节都可以以危害公共
安全罪、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
人罪论处，特定情形要从重处
罚。《意见》的出台，为解决此类
突发事件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

有法可依是好事，但守护
“头顶上的安全”，更需在日常
教育和管理上多下功夫。一
方面，提升公民文明素养、增
强公德意识，让每个居民都认
识到高空抛物的危害和自己
可能付出的代价，强化责任意
识、安全意识、自律意识，摒弃
生活陋习，从根源上防患。另
一方面，社区、物业等管理服
务组织要充分发挥监督、约束
作用，不留死角，消除盲点，通
过技防安防设施和安保巡逻、
居民检举等手段，增强事发前
隐患排查的密度和事发后调
查取证的力度。

一些企业屡屡将竞业限
制当成控制普通劳动者的“紧
箍”，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劳动
合同法没有清晰界定适用于
竞业限制的职业和岗位。竞业
协议应是共同计议、协商的结
果，而不能成了“霸王条款”。
其约定需要建立在诚信的前
提下，也要建立在保护用人单
位和劳动者双方合法权益的
基础上，不能成了企业肆意而
为的“私器”。

——工人日报：《是时候
终止竞业限制的滥用了》

更进一步来看，地铁的公
共性，也让众多市民对它提出
了更多期待——期待它是遮
风避雨的港湾，安全快速地将
我们送往远方；也期待它是

“上班族”和“追梦者”的精神
家园，多提供些人情味、归属
感。地铁开通个人广告投放
业务，也是主打“听劝”，迎合市
民需求的体现。当“第一个在
地铁广告投简历的人”“某某大
小姐生日快乐”冲上热搜，我们
不只在为个性点赞，更是在为
细节处的服务意识喝彩，并思
考这座城市的气质为何吸引
人，活力又体现在哪里。

——南方日报：《从地铁
广告中探寻城市气质》

@孙建国 所谓“降温神
器”，因为它里边装的物质是丙
烷、甲醚等易燃易爆或神经毒
性物质，不仅会影响人身健康，
还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所以，
不能为追求凉爽而不要安全。

@大井陉 一个打火机在
炎夏的车内都可能引燃汽车，
更别说容量大得多的“降温神
器”了，想想都会让人心惊肉
跳的。

@微水 车内降温的正确
方法是将车辆停放在不受阳光
暴晒的地方，以减少太阳和空气
的热辐射，从根本上降低车内温
度。至于所谓“降温神器”，效果
并没有宣传的那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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